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稽查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增强税务稽查执法效能，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是指税务稽查部门行使《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和国家税务总局授权的职责，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以下统称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时，采取随机抽取抽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方式，并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的执法活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能，促进税法遵从和公平竞争。
第三条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应当遵循依法实施、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分类分级的原则，避免多头重复检查和交叉重叠执法，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
第四条 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的建立、运用和管理，依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随机抽查事项
第五条 鄂尔多斯市税务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实施主体是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稽查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实施辖区内“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对上级稽查局随机抽取的抽查对象实施稽查。
第六条 稽查局采取定向抽取、不定向抽取的方式，从“税务稽查双随机工作平台—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抽查对象。定向抽取与不定向抽取要结合应用，兼施并举，确保执法效能。
第七条 采取随机、竞标等公平公正的方式，从“税务稽查双随机工作平台—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选派检查人员实施检查。
第八条 按照下列要求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确保监管公平公正、不留死角：
（一）对纳入市级重点稽查对象名录的企业纳税人，采取定向抽取和不定向抽取相结合的方式，每年抽查比例20%左右，原则上每5年检查一轮；
（二）对非重点稽查对象的企业纳税人，采取以定向抽取为主、辅以不定向抽取的方式，每年抽查比例不超过3%；
（三）对非企业纳税人，主要采取不定向抽取方式，每年抽查比例不超过1%；
（四）对纳入异常名录的企业，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
第九条 对上级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中的纳税人，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稽查局不得列入随机抽查范围；3年内已被随机抽取的纳税人，不列入随机抽查范围。
第十条 对抽查对象实施稽查，采取督促自查和立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其自查自纠、自我修正，引导依法诚信纳税。
第三章 随机抽查程序
第十一条 税务稽查部门围绕所属税务局和上级税务稽查部门的稽查工作要求，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税收大数据为支撑，通过信息收集、预测分析、税源调查等一系列工作，准确把握内外部条件，运用科学方法制订随机抽查计划。
税务稽查部门的检查与税收征管部门的检查要相互协调，统筹安排实地检查事项，统一规范进户执法。税务稽查部门与税收征管、大企业税收管理等部门要充分沟通配合，统筹协同做好重点税源企业抽查工作。
第十二条 税务稽查部门根据随机抽查方案，在“税务稽查双随机工作平台—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中，设定有关参数，随机产生抽查对象名单。
第十三条 税务稽查部门根据本级和上级随机抽查方案，对先行自查的抽查对象，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纳税人随机抽取结果，告知其随机抽查程序及自查内容、期限、联系人等；督促抽查对象在自查期限内开展自查工作，辅导其根据自查结果填写补税明细表。纳税人凭《税务事项通知书》和补税明细表，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
第十四条 税务稽查部门结合补税明细表、自查报告等，对抽查对象的自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采取案源分析评估或者案源管理集体审议的方式，对自查情况进行评议，对本级抽取的抽查对象，决定是否进行立案检查；对上级抽取的抽查对象，提出是否进行立案检查的建议，报请上级税务稽查部门决定。上级税务稽查部门采取案源分析评估或者案源管理集体审议的方式，决定立案检查对象，并传递至下级税务稽查部门。
第十五条 案源管理人员进行立案处理时，在“税务稽查双随机工作平台—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采取随机、竞标等方式选派检查人员，将抽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匹配后移交检查、审理、执行。
第四章 随机抽查公开机制
第十六条 税务稽查部门采取一定方式，依法将随机抽查事项、程序、结果等信息，向社会公众和抽查对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普遍关注、需要社会知晓的随机抽查信息，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对不宜向社会公开，但涉及抽查对象权利义务、需要知悉的，应当告知抽查对象。
第十七条 税务稽查部门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以及可能妨害正常执法活动或者危及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随机抽查信息。
税务稽查部门不得向抽查对象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随机抽查信息。但是，经抽查对象同意公开或者税务稽查部门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
第十八条 随机抽查信息公开可以根据实际条件选择下列方式：
（一）通过税务局网站、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二）在税务局对外办公场所设置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设施；
（三）执法时告知抽查对象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其他适当的方式。
第十九条 向社会公开的随机抽查信息包括：
（一）随机抽查的依据、主体、方式、内容等事项清单；
（二）检查人员产生方式；
（三）查处结果；
（四）其他需要公开的信息。
第二十条 向社会公开随机抽查信息的程序，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执行。
随机抽查信息涉及税务行政处罚信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公开。
第二十一条 按照“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确定公开信息的税务稽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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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对上级税务机关布置、安排、督办的随机抽查事项，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办理。
积极参与当地人民政府协调组织的联合抽查，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执法协作。
第二十三条 将查处结果纳入纳税信用和社会信用记录，与相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将严重税收违法行为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第二十四条 根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变动情况和税务稽查工作需要，鄂尔多斯税务局稽查局对本细则进行修订。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制定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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